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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 

 

有關提供財務資助之須予披露交易 

 

茲提述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2023年5月30日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

提供財務資助。除另有所指外，本補充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客戶G之額外資料。客戶G之最終單一最大股東為黎志雄先生，彼

間接持有客戶G超過三分之一之股權。 

 

 

 

  代表董事會 

 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

  主席 

  陳光賢 

 

香港，2023年6月2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： 

 

執行董事： 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陳光賢先生（主席）  朱逸鵬先生 

陳光南先生  張國昌先生 

謝培道先生（行政總裁）  Wong Kai Man 先生 

陳小菁女士   

 


